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交上訴字第1033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許展榮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陳冠銘

上列上訴人因過失致死案件，不服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0年度交

訴字第27號中華民國111年12月1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

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164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

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甲○○犯服用毒品致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駕駛因而致人

於死罪，處有期徒刑伍年。

    犯罪事實及理由

壹、犯罪事實

    甲○○無適當之駕駛執照，先於民國000年0月00日下午5時

許至6時許間，在彰化縣○○鄉○○路000巷00號住處，施用

甲基安非他命(施用毒品部分另經原審法院裁定送觀察、勒

戒後，認無繼續施用毒品之傾向釋放出所，並經臺灣彰化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09年度偵字第1490號為不起訴處分確

定)，已因毒品藥性作用而不能安全駕駛，雖無致人於死亡

的故意，但是客觀上能預見施用毒品後駕駛自用小客車上

路，可能因不能安全駕駛車輛肇事致他人死亡的結果，仍於

109年9月24日晚上10時50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

用小客車，沿彰化縣溪湖鎮彰水路1段由南往北方向行駛，

途經彰水路1段805號附近，應注意車前狀況，隨時採取必要

之安全措施，且該路段是速限時速70公里、設有閃光黃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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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岔路口，車輛應減速通過，竟未注意車前狀況，貿然以時

速逾100公里的速度疾駛，致高速自後方撞擊由DANG VAN HU

NG(中譯名：鄧文雄，下稱鄧文雄）酒後未遵行車道行駛在

同向內側車道的電動自行車，鄧文雄因此人車倒地，並受有

顱顏創傷合併顱內出血、多發擦挫傷等傷害，經送醫急救，

於同年月25日凌晨1時12分許，因創傷性休克不治死亡。嗣

經警於翌日（25日）上午8時47分許徵得甲○○同意採尿送

驗，結果呈安非他命類陽性反應（安非他命:1202ng/ml 、

甲基安非他命:8583ng/ml），而悉上情。

貳、得心證的理由

一、檢察官及辯護人於本院審判程序中，對於本判決引用相關具

有傳聞性質的證據資料，均未爭執作為本案證據使用，而上

訴人即被告甲○○（下稱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未到

庭爭執證據能力，且本案所引用的非供述證據，也是合法取

得，均可作為認定犯罪事實的依據。

二、上開犯罪事實，有下列事證可資證明：

　㈠被告於原審審理中坦承犯行（見原審卷㈡第280頁），並有

彰化縣警察局溪湖分局處理相驗案件初步調查報告表暨報驗

書、110報案紀錄單、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司法相驗病歷摘

要、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相驗筆錄、相驗屍體證明書、死亡

證明書及檢驗報告書、相驗照片、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

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1、現場照片、監視器翻拍畫

面、證號查詢汽車駕駛人資料、車號查詢汽車駕駛人資料、

彰化縣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交通部公

路總局臺中區監理所109年11月26日彰鑑字第1090310986函

暨所附彰化縣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彰化縣區0000000○○

○○○○○○○○○路○○000○0○00○路○○○00000000

00號函暨所附交通部公路總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0000

000案覆議意見書、立人醫事檢驗所濫用藥物尿液檢驗報

告、法務部法醫研究所111年1月4日法醫理字第11000257850

號函暨所附105年12月2日法醫理字第10500056540號函、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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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4月11日法醫理字第11100206430號函暨所附臺灣地區影響

精神物質減損駕駛能力評估文章，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

署111年1月5日FDA管字第1109503441號函暨所附前行政院衛

生署管制藥品管理局89年7月28日管宣字第86697號函等在卷

可證（見109年度相字第809號卷第3、19、37、45至91、99

至101、115、123、140至149、191、201至207、243至247

頁，原審卷㈠第203、301至310頁、原審卷㈡第23至78

頁），足認被告的自白與事實相符。

　㈡甲基安非他命、安非他命在血中測得並限制影響駕駛能力的

濃度相對較高（分別達200、600ng/ml），主要考量在低血

中濃度下可產生強烈自信、精神洋溢非凡之駕駛能力，但在

高濃度或長時間駕駛過程，則會引起倦怠、混亂之行為，致

不能安全駕駛之結果，有上開法醫研究所函暨所附臺灣地區

影響精神物質減損駕駛能力評估文章可參，可知行為人於服

用甲基安非他命後駕車，恐因毒品效用發作，致有不能安全

駕駛車輛等情。而被告長年施用毒品，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

前案紀錄表可證，對上情自應有所了解。再依被告於案發後

經警採尿送驗結果，呈安非他命類陽性反應（安非他命：12

02ng/ml、甲基安非他命：8583ng/ml），已遠遠超出前開血

液中限制濃度之600ng/ml、200ng/ml，依上開文章所載，並

依客觀情形判斷，一般人施用甲基安非他命，致他的尿液中

已達上開毒品濃度，顯已達不能安全駕駛之狀態。

　㈢綜合以上論證，本案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罪科刑。

三、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被告行為後，刑法第185條之3關於酒駕不能安

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之規定，已於111年1月28日修正公

布，於同年月00日生效。修正後刑法第185條之3 第2項前段

規定，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吐氣所含酒精濃度每公升0.25

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0.05％以上之情形致人死亡者，法

定刑由「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修正為「3年以上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00萬元以下罰金」，即增訂得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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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罰金規定。經比較新舊法結果，修正前規定對被告較為有

利，依刑法第2條第1項規定，應適用行為時之法律即修正前

刑法第185條之3第2項前段之規定論處。

  ㈡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項規定係就刑法上過失致

人死傷罪之基本犯罪類型，對於行為人為汽車駕駛人，於從

事駕駛之特定行為（無照駕車、酒醉或施用毒品駕車、未依

規定禮讓行人通行），因而致人死傷之特殊要件予以加重處

罰，已就上述刑法各罪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

重，而成另一獨立之罪名，性質上固屬刑法分則加重；惟按

上開數種加重事項既規定於同一條項內，縱行為人同時有數

種加重情形，亦僅能依該規定加重1次，不得再遞予加重其

刑。又刑法第185條之3第2項既已就行為人服用毒品後駕車

致人於死、致重傷之情形設有特別處罰規定，實質上已將此

特別情狀予以評價在內而加重處罰，當無再依上開規定加重

其刑之餘地。而刑法增列第185條之3第2項加重結果犯後，

並未將服用毒品後駕車自上開加重其刑之規定中刪除，自難

認立法者有意將此加重事項與其他加重事項予以區別，故倘

行為人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2項之罪而併有無照駕車等情

形，如再予加重，亦無異於重複加重，而為雙重評價過度處

罰。故於增訂刑法第185條之3第2項後，如行為人另有無照

駕車等情形時，即無再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

項加重其刑之餘地。本案被告所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3

款、第2項前段之罪，雖併有無照駕駛之情形，惟依上開說

明，此部分毋庸再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項規

定加重其刑，併予說明。

  ㈢被告的行為構成修正前之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3款、第2

項前段之服用毒品致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駕駛因而

致人於死罪。至於起訴書雖記載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6條

之過失致死罪，因已由第一審到庭實施公訴的檢察官以111

年度蒞字第2589號補充理由書（見原審卷㈡第151至152頁）

加以更正，起訴法條自不用變更，併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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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㈣被告前因施用毒品案件，經原審法院以107年度簡字第1716

號判決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再因施用毒品案件，經臺灣嘉

義地方法院以107年度朴簡字第495號判決處有期徒刑3月確

定，嗣該2案再經臺灣嘉義地方法院以108年度聲字第9號裁

定定應執行刑有期徒刑7月確定，與前案殘刑有期徒刑6月又

28日接續執行，甫於108年10月2日縮刑期滿執行完畢等情，

已經被告於原審審理時供述明確（見原審卷㈡第289頁），

並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刑

案資料查註紀錄表附卷可參，而檢察官對被告構成累犯之事

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有所主張，符合應有之證明程度（見

本院卷第81頁）。則被告於受上開徒刑之執行完畢後，5年

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考量被告本案所

犯與構成累犯之前案，均與毒品有關，且執行完畢後未滿1

年內即再犯本案，足見其對刑法反應能力薄弱，有特別惡性

存在，且加重其最低本刑無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所指罪

刑不相當之情形，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加重其刑。

　㈤刑法第62條所謂自首，須犯人在犯罪未發覺之前，向該管公

務員申告犯罪事實而接受裁判。本案被告於肇事後，雖在案

發現場向前來處理事故的警察承認自己是肇事者，有彰化縣

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在卷可參（見10

9年度相字第809號卷第41頁），但被告於原審審理時逃匿，

經緝獲始歸案接受審理，可知被告到案後沒有接受裁判的意

思，與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之要件不符，併予說明。

肆、撤銷改判的說明　　　

一、原審以被告犯行事證明確，予以科刑，固非無見，惟被告本

案犯行不成立自首，詳如前述，原審卻認被告符合自首規

定，認事未洽。被告提起上訴略謂他坦承犯行態度良好，而

被害人具有相當程度之過失及可歸責性，原審未予審酌，量

刑過重等語（見本院卷第11至13頁），雖無理由，惟原判決

既有上述違誤，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撤銷改判。

二、依照刑法第57條規定，以被告的責任為基礎，考量下列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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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由：⑴被告知悉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將產生情緒

及活動力亢進、運動失調及幻覺、幻聽妄想等精神症狀，竟

在服用毒品致不能安全駕駛之狀態下，駕車上路高速疾駛，

罔顧用路人公眾之安全，雖被害人亦有未遵守道路交通安全

規則之情形，但是被告的所作所為已經造成被害人生命無法

回復的損害，犯罪情節重大。⑵被告犯後坦承犯行，然迄今

未與被害人家屬達成和解，也沒有任何填補損害的作為，這

樣的犯後態度無從列為有利的科刑因素。⑶被告犯罪動機、

目的、手段、素行及他自述的智識程度及生活狀況等一切情

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

伍、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行

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

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裕斌提起公訴，檢察官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0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 法　官  蔡名曜 

　　　　　　　　　　　　　　     法　官  邱鼎文     

　　　　　　　　　　　　　　　   法　官  鄭永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敍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姿妤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修正前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3款、第2項前段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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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服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

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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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交上訴字第1033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許展榮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陳冠銘
上列上訴人因過失致死案件，不服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0年度交訴字第27號中華民國111年12月1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164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甲○○犯服用毒品致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駕駛因而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伍年。
    犯罪事實及理由
壹、犯罪事實
    甲○○無適當之駕駛執照，先於民國000年0月00日下午5時許至6時許間，在彰化縣○○鄉○○路000巷00號住處，施用甲基安非他命(施用毒品部分另經原審法院裁定送觀察、勒戒後，認無繼續施用毒品之傾向釋放出所，並經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09年度偵字第1490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已因毒品藥性作用而不能安全駕駛，雖無致人於死亡的故意，但是客觀上能預見施用毒品後駕駛自用小客車上路，可能因不能安全駕駛車輛肇事致他人死亡的結果，仍於109年9月24日晚上10時50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沿彰化縣溪湖鎮彰水路1段由南往北方向行駛，途經彰水路1段805號附近，應注意車前狀況，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且該路段是速限時速70公里、設有閃光黃燈的交岔路口，車輛應減速通過，竟未注意車前狀況，貿然以時速逾100公里的速度疾駛，致高速自後方撞擊由DANG VAN HUNG(中譯名：鄧文雄，下稱鄧文雄）酒後未遵行車道行駛在同向內側車道的電動自行車，鄧文雄因此人車倒地，並受有顱顏創傷合併顱內出血、多發擦挫傷等傷害，經送醫急救，於同年月25日凌晨1時12分許，因創傷性休克不治死亡。嗣經警於翌日（25日）上午8時47分許徵得甲○○同意採尿送驗，結果呈安非他命類陽性反應（安非他命:1202ng/ml 、甲基安非他命:8583ng/ml），而悉上情。
貳、得心證的理由
一、檢察官及辯護人於本院審判程序中，對於本判決引用相關具有傳聞性質的證據資料，均未爭執作為本案證據使用，而上訴人即被告甲○○（下稱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未到庭爭執證據能力，且本案所引用的非供述證據，也是合法取得，均可作為認定犯罪事實的依據。
二、上開犯罪事實，有下列事證可資證明：
　㈠被告於原審審理中坦承犯行（見原審卷㈡第280頁），並有彰化縣警察局溪湖分局處理相驗案件初步調查報告表暨報驗書、110報案紀錄單、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司法相驗病歷摘要、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相驗筆錄、相驗屍體證明書、死亡證明書及檢驗報告書、相驗照片、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1、現場照片、監視器翻拍畫面、證號查詢汽車駕駛人資料、車號查詢汽車駕駛人資料、彰化縣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交通部公路總局臺中區監理所109年11月26日彰鑑字第1090310986函暨所附彰化縣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彰化縣區0000000○○○○○○○○○○○路○○000○0○00○路○○○0000000000號函暨所附交通部公路總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0000000案覆議意見書、立人醫事檢驗所濫用藥物尿液檢驗報告、法務部法醫研究所111年1月4日法醫理字第11000257850號函暨所附105年12月2日法醫理字第10500056540號函、111年4月11日法醫理字第11100206430號函暨所附臺灣地區影響精神物質減損駕駛能力評估文章，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111年1月5日FDA管字第1109503441號函暨所附前行政院衛生署管制藥品管理局89年7月28日管宣字第86697號函等在卷可證（見109年度相字第809號卷第3、19、37、45至91、99至101、115、123、140至149、191、201至207、243至247頁，原審卷㈠第203、301至310頁、原審卷㈡第23至78頁），足認被告的自白與事實相符。
　㈡甲基安非他命、安非他命在血中測得並限制影響駕駛能力的濃度相對較高（分別達200、600ng/ml），主要考量在低血中濃度下可產生強烈自信、精神洋溢非凡之駕駛能力，但在高濃度或長時間駕駛過程，則會引起倦怠、混亂之行為，致不能安全駕駛之結果，有上開法醫研究所函暨所附臺灣地區影響精神物質減損駕駛能力評估文章可參，可知行為人於服用甲基安非他命後駕車，恐因毒品效用發作，致有不能安全駕駛車輛等情。而被告長年施用毒品，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證，對上情自應有所了解。再依被告於案發後經警採尿送驗結果，呈安非他命類陽性反應（安非他命：1202ng/ml、甲基安非他命：8583ng/ml），已遠遠超出前開血液中限制濃度之600ng/ml、200ng/ml，依上開文章所載，並依客觀情形判斷，一般人施用甲基安非他命，致他的尿液中已達上開毒品濃度，顯已達不能安全駕駛之狀態。
　㈢綜合以上論證，本案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罪科刑。
三、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被告行為後，刑法第185條之3關於酒駕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之規定，已於111年1月28日修正公布，於同年月00日生效。修正後刑法第185條之3 第2項前段規定，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吐氣所含酒精濃度每公升0.25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0.05％以上之情形致人死亡者，法定刑由「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修正為「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00萬元以下罰金」，即增訂得併科罰金規定。經比較新舊法結果，修正前規定對被告較為有利，依刑法第2條第1項規定，應適用行為時之法律即修正前刑法第185條之3第2項前段之規定論處。
  ㈡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項規定係就刑法上過失致人死傷罪之基本犯罪類型，對於行為人為汽車駕駛人，於從事駕駛之特定行為（無照駕車、酒醉或施用毒品駕車、未依規定禮讓行人通行），因而致人死傷之特殊要件予以加重處罰，已就上述刑法各罪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而成另一獨立之罪名，性質上固屬刑法分則加重；惟按上開數種加重事項既規定於同一條項內，縱行為人同時有數種加重情形，亦僅能依該規定加重1次，不得再遞予加重其刑。又刑法第185條之3第2項既已就行為人服用毒品後駕車致人於死、致重傷之情形設有特別處罰規定，實質上已將此特別情狀予以評價在內而加重處罰，當無再依上開規定加重其刑之餘地。而刑法增列第185條之3第2項加重結果犯後，並未將服用毒品後駕車自上開加重其刑之規定中刪除，自難認立法者有意將此加重事項與其他加重事項予以區別，故倘行為人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2項之罪而併有無照駕車等情形，如再予加重，亦無異於重複加重，而為雙重評價過度處罰。故於增訂刑法第185條之3第2項後，如行為人另有無照駕車等情形時，即無再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項加重其刑之餘地。本案被告所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3款、第2項前段之罪，雖併有無照駕駛之情形，惟依上開說明，此部分毋庸再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併予說明。
  ㈢被告的行為構成修正前之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3款、第2項前段之服用毒品致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駕駛因而致人於死罪。至於起訴書雖記載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6條之過失致死罪，因已由第一審到庭實施公訴的檢察官以111年度蒞字第2589號補充理由書（見原審卷㈡第151至152頁）加以更正，起訴法條自不用變更，併予說明。
  ㈣被告前因施用毒品案件，經原審法院以107年度簡字第1716號判決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再因施用毒品案件，經臺灣嘉義地方法院以107年度朴簡字第495號判決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嗣該2案再經臺灣嘉義地方法院以108年度聲字第9號裁定定應執行刑有期徒刑7月確定，與前案殘刑有期徒刑6月又28日接續執行，甫於108年10月2日縮刑期滿執行完畢等情，已經被告於原審審理時供述明確（見原審卷㈡第289頁），並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附卷可參，而檢察官對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有所主張，符合應有之證明程度（見本院卷第81頁）。則被告於受上開徒刑之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考量被告本案所犯與構成累犯之前案，均與毒品有關，且執行完畢後未滿1年內即再犯本案，足見其對刑法反應能力薄弱，有特別惡性存在，且加重其最低本刑無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所指罪刑不相當之情形，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加重其刑。
　㈤刑法第62條所謂自首，須犯人在犯罪未發覺之前，向該管公務員申告犯罪事實而接受裁判。本案被告於肇事後，雖在案發現場向前來處理事故的警察承認自己是肇事者，有彰化縣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在卷可參（見109年度相字第809號卷第41頁），但被告於原審審理時逃匿，經緝獲始歸案接受審理，可知被告到案後沒有接受裁判的意思，與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之要件不符，併予說明。
肆、撤銷改判的說明　　　
一、原審以被告犯行事證明確，予以科刑，固非無見，惟被告本案犯行不成立自首，詳如前述，原審卻認被告符合自首規定，認事未洽。被告提起上訴略謂他坦承犯行態度良好，而被害人具有相當程度之過失及可歸責性，原審未予審酌，量刑過重等語（見本院卷第11至13頁），雖無理由，惟原判決既有上述違誤，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撤銷改判。
二、依照刑法第57條規定，以被告的責任為基礎，考量下列各項
　　事由：⑴被告知悉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將產生情緒及活動力亢進、運動失調及幻覺、幻聽妄想等精神症狀，竟在服用毒品致不能安全駕駛之狀態下，駕車上路高速疾駛，罔顧用路人公眾之安全，雖被害人亦有未遵守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之情形，但是被告的所作所為已經造成被害人生命無法回復的損害，犯罪情節重大。⑵被告犯後坦承犯行，然迄今未與被害人家屬達成和解，也沒有任何填補損害的作為，這樣的犯後態度無從列為有利的科刑因素。⑶被告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素行及他自述的智識程度及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
伍、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行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裕斌提起公訴，檢察官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0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 法　官  蔡名曜  
　　　　　　　　　　　　　　     法　官  邱鼎文     
　　　　　　　　　　　　　　　   法　官  鄭永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敍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姿妤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修正前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3款、第2項前段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三、服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交上訴字第1033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許展榮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陳冠銘
上列上訴人因過失致死案件，不服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0年度交
訴字第27號中華民國111年12月1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
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164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
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甲○○犯服用毒品致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駕駛因而致人於
死罪，處有期徒刑伍年。
    犯罪事實及理由
壹、犯罪事實
    甲○○無適當之駕駛執照，先於民國000年0月00日下午5時許
    至6時許間，在彰化縣○○鄉○○路000巷00號住處，施用甲基安
    非他命(施用毒品部分另經原審法院裁定送觀察、勒戒後，
    認無繼續施用毒品之傾向釋放出所，並經臺灣彰化地方檢察
    署檢察官以109年度偵字第1490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已因
    毒品藥性作用而不能安全駕駛，雖無致人於死亡的故意，但
    是客觀上能預見施用毒品後駕駛自用小客車上路，可能因不
    能安全駕駛車輛肇事致他人死亡的結果，仍於109年9月24日
    晚上10時50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沿
    彰化縣溪湖鎮彰水路1段由南往北方向行駛，途經彰水路1段
    805號附近，應注意車前狀況，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
    且該路段是速限時速70公里、設有閃光黃燈的交岔路口，車
    輛應減速通過，竟未注意車前狀況，貿然以時速逾100公里
    的速度疾駛，致高速自後方撞擊由DANG VAN HUNG(中譯名：
    鄧文雄，下稱鄧文雄）酒後未遵行車道行駛在同向內側車道
    的電動自行車，鄧文雄因此人車倒地，並受有顱顏創傷合併
    顱內出血、多發擦挫傷等傷害，經送醫急救，於同年月25日
    凌晨1時12分許，因創傷性休克不治死亡。嗣經警於翌日（2
    5日）上午8時47分許徵得甲○○同意採尿送驗，結果呈安非他
    命類陽性反應（安非他命:1202ng/ml 、甲基安非他命:8583
    ng/ml），而悉上情。
貳、得心證的理由
一、檢察官及辯護人於本院審判程序中，對於本判決引用相關具
    有傳聞性質的證據資料，均未爭執作為本案證據使用，而上
    訴人即被告甲○○（下稱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未到庭
    爭執證據能力，且本案所引用的非供述證據，也是合法取得
    ，均可作為認定犯罪事實的依據。
二、上開犯罪事實，有下列事證可資證明：
　㈠被告於原審審理中坦承犯行（見原審卷㈡第280頁），並有彰
    化縣警察局溪湖分局處理相驗案件初步調查報告表暨報驗書
    、110報案紀錄單、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司法相驗病歷摘要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相驗筆錄、相驗屍體證明書、死亡證
    明書及檢驗報告書、相驗照片、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
    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1、現場照片、監視器翻拍畫面、
    證號查詢汽車駕駛人資料、車號查詢汽車駕駛人資料、彰化
    縣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交通部公路總
    局臺中區監理所109年11月26日彰鑑字第1090310986函暨所
    附彰化縣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彰化縣區0000000○○○○○○○○○
    ○○路○○000○0○00○路○○○0000000000號函暨所附交通部公路總
    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0000000案覆議意見書、立人醫
    事檢驗所濫用藥物尿液檢驗報告、法務部法醫研究所111年1
    月4日法醫理字第11000257850號函暨所附105年12月2日法醫
    理字第10500056540號函、111年4月11日法醫理字第1110020
    6430號函暨所附臺灣地區影響精神物質減損駕駛能力評估文
    章，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111年1月5日FDA管字第1109
    503441號函暨所附前行政院衛生署管制藥品管理局89年7月2
    8日管宣字第86697號函等在卷可證（見109年度相字第809號
    卷第3、19、37、45至91、99至101、115、123、140至149、
    191、201至207、243至247頁，原審卷㈠第203、301至310頁
    、原審卷㈡第23至78頁），足認被告的自白與事實相符。
　㈡甲基安非他命、安非他命在血中測得並限制影響駕駛能力的
    濃度相對較高（分別達200、600ng/ml），主要考量在低血
    中濃度下可產生強烈自信、精神洋溢非凡之駕駛能力，但在
    高濃度或長時間駕駛過程，則會引起倦怠、混亂之行為，致
    不能安全駕駛之結果，有上開法醫研究所函暨所附臺灣地區
    影響精神物質減損駕駛能力評估文章可參，可知行為人於服
    用甲基安非他命後駕車，恐因毒品效用發作，致有不能安全
    駕駛車輛等情。而被告長年施用毒品，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
    前案紀錄表可證，對上情自應有所了解。再依被告於案發後
    經警採尿送驗結果，呈安非他命類陽性反應（安非他命：12
    02ng/ml、甲基安非他命：8583ng/ml），已遠遠超出前開血
    液中限制濃度之600ng/ml、200ng/ml，依上開文章所載，並
    依客觀情形判斷，一般人施用甲基安非他命，致他的尿液中
    已達上開毒品濃度，顯已達不能安全駕駛之狀態。
　㈢綜合以上論證，本案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罪科刑。
三、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被告行為後，刑法第185條之3關於酒駕不能安
    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之規定，已於111年1月28日修正公布
    ，於同年月00日生效。修正後刑法第185條之3 第2項前段規
    定，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吐氣所含酒精濃度每公升0.25毫
    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0.05％以上之情形致人死亡者，法定
    刑由「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修正為「3年以上10年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00萬元以下罰金」，即增訂得併科
    罰金規定。經比較新舊法結果，修正前規定對被告較為有利
    ，依刑法第2條第1項規定，應適用行為時之法律即修正前刑
    法第185條之3第2項前段之規定論處。
  ㈡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項規定係就刑法上過失致人
    死傷罪之基本犯罪類型，對於行為人為汽車駕駛人，於從事
    駕駛之特定行為（無照駕車、酒醉或施用毒品駕車、未依規
    定禮讓行人通行），因而致人死傷之特殊要件予以加重處罰
    ，已就上述刑法各罪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
    ，而成另一獨立之罪名，性質上固屬刑法分則加重；惟按上
    開數種加重事項既規定於同一條項內，縱行為人同時有數種
    加重情形，亦僅能依該規定加重1次，不得再遞予加重其刑
    。又刑法第185條之3第2項既已就行為人服用毒品後駕車致
    人於死、致重傷之情形設有特別處罰規定，實質上已將此特
    別情狀予以評價在內而加重處罰，當無再依上開規定加重其
    刑之餘地。而刑法增列第185條之3第2項加重結果犯後，並
    未將服用毒品後駕車自上開加重其刑之規定中刪除，自難認
    立法者有意將此加重事項與其他加重事項予以區別，故倘行
    為人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2項之罪而併有無照駕車等情形，
    如再予加重，亦無異於重複加重，而為雙重評價過度處罰。
    故於增訂刑法第185條之3第2項後，如行為人另有無照駕車
    等情形時，即無再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項加
    重其刑之餘地。本案被告所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3款、
    第2項前段之罪，雖併有無照駕駛之情形，惟依上開說明，
    此部分毋庸再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項規定加
    重其刑，併予說明。
  ㈢被告的行為構成修正前之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3款、第2項
    前段之服用毒品致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駕駛因而致
    人於死罪。至於起訴書雖記載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6條之
    過失致死罪，因已由第一審到庭實施公訴的檢察官以111年
    度蒞字第2589號補充理由書（見原審卷㈡第151至152頁）加
    以更正，起訴法條自不用變更，併予說明。
  ㈣被告前因施用毒品案件，經原審法院以107年度簡字第1716號
    判決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再因施用毒品案件，經臺灣嘉義
    地方法院以107年度朴簡字第495號判決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
    ，嗣該2案再經臺灣嘉義地方法院以108年度聲字第9號裁定
    定應執行刑有期徒刑7月確定，與前案殘刑有期徒刑6月又28
    日接續執行，甫於108年10月2日縮刑期滿執行完畢等情，已
    經被告於原審審理時供述明確（見原審卷㈡第289頁），並有
    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刑案資
    料查註紀錄表附卷可參，而檢察官對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
    應加重其刑之事項有所主張，符合應有之證明程度（見本院
    卷第81頁）。則被告於受上開徒刑之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
    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考量被告本案所犯與
    構成累犯之前案，均與毒品有關，且執行完畢後未滿1年內
    即再犯本案，足見其對刑法反應能力薄弱，有特別惡性存在
    ，且加重其最低本刑無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所指罪刑不
    相當之情形，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加重其刑。
　㈤刑法第62條所謂自首，須犯人在犯罪未發覺之前，向該管公
    務員申告犯罪事實而接受裁判。本案被告於肇事後，雖在案
    發現場向前來處理事故的警察承認自己是肇事者，有彰化縣
    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在卷可參（見10
    9年度相字第809號卷第41頁），但被告於原審審理時逃匿，
    經緝獲始歸案接受審理，可知被告到案後沒有接受裁判的意
    思，與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之要件不符，併予說明。
肆、撤銷改判的說明　　　
一、原審以被告犯行事證明確，予以科刑，固非無見，惟被告本
    案犯行不成立自首，詳如前述，原審卻認被告符合自首規定
    ，認事未洽。被告提起上訴略謂他坦承犯行態度良好，而被
    害人具有相當程度之過失及可歸責性，原審未予審酌，量刑
    過重等語（見本院卷第11至13頁），雖無理由，惟原判決既
    有上述違誤，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撤銷改判。
二、依照刑法第57條規定，以被告的責任為基礎，考量下列各項
　　事由：⑴被告知悉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將產生情緒
    及活動力亢進、運動失調及幻覺、幻聽妄想等精神症狀，竟
    在服用毒品致不能安全駕駛之狀態下，駕車上路高速疾駛，
    罔顧用路人公眾之安全，雖被害人亦有未遵守道路交通安全
    規則之情形，但是被告的所作所為已經造成被害人生命無法
    回復的損害，犯罪情節重大。⑵被告犯後坦承犯行，然迄今
    未與被害人家屬達成和解，也沒有任何填補損害的作為，這
    樣的犯後態度無從列為有利的科刑因素。⑶被告犯罪動機、
    目的、手段、素行及他自述的智識程度及生活狀況等一切情
    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
伍、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行
    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
、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裕斌提起公訴，檢察官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0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 法　官  蔡名曜  
　　　　　　　　　　　　　　     法　官  邱鼎文     
　　　　　　　　　　　　　　　   法　官  鄭永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敍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姿妤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修正前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3款、第2項前段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三、服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
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交上訴字第1033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許展榮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陳冠銘
上列上訴人因過失致死案件，不服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0年度交訴字第27號中華民國111年12月1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164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甲○○犯服用毒品致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駕駛因而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伍年。
    犯罪事實及理由
壹、犯罪事實
    甲○○無適當之駕駛執照，先於民國000年0月00日下午5時許至6時許間，在彰化縣○○鄉○○路000巷00號住處，施用甲基安非他命(施用毒品部分另經原審法院裁定送觀察、勒戒後，認無繼續施用毒品之傾向釋放出所，並經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09年度偵字第1490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已因毒品藥性作用而不能安全駕駛，雖無致人於死亡的故意，但是客觀上能預見施用毒品後駕駛自用小客車上路，可能因不能安全駕駛車輛肇事致他人死亡的結果，仍於109年9月24日晚上10時50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沿彰化縣溪湖鎮彰水路1段由南往北方向行駛，途經彰水路1段805號附近，應注意車前狀況，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且該路段是速限時速70公里、設有閃光黃燈的交岔路口，車輛應減速通過，竟未注意車前狀況，貿然以時速逾100公里的速度疾駛，致高速自後方撞擊由DANG VAN HUNG(中譯名：鄧文雄，下稱鄧文雄）酒後未遵行車道行駛在同向內側車道的電動自行車，鄧文雄因此人車倒地，並受有顱顏創傷合併顱內出血、多發擦挫傷等傷害，經送醫急救，於同年月25日凌晨1時12分許，因創傷性休克不治死亡。嗣經警於翌日（25日）上午8時47分許徵得甲○○同意採尿送驗，結果呈安非他命類陽性反應（安非他命:1202ng/ml 、甲基安非他命:8583ng/ml），而悉上情。
貳、得心證的理由
一、檢察官及辯護人於本院審判程序中，對於本判決引用相關具有傳聞性質的證據資料，均未爭執作為本案證據使用，而上訴人即被告甲○○（下稱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未到庭爭執證據能力，且本案所引用的非供述證據，也是合法取得，均可作為認定犯罪事實的依據。
二、上開犯罪事實，有下列事證可資證明：
　㈠被告於原審審理中坦承犯行（見原審卷㈡第280頁），並有彰化縣警察局溪湖分局處理相驗案件初步調查報告表暨報驗書、110報案紀錄單、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司法相驗病歷摘要、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相驗筆錄、相驗屍體證明書、死亡證明書及檢驗報告書、相驗照片、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1、現場照片、監視器翻拍畫面、證號查詢汽車駕駛人資料、車號查詢汽車駕駛人資料、彰化縣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交通部公路總局臺中區監理所109年11月26日彰鑑字第1090310986函暨所附彰化縣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彰化縣區0000000○○○○○○○○○○○路○○000○0○00○路○○○0000000000號函暨所附交通部公路總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0000000案覆議意見書、立人醫事檢驗所濫用藥物尿液檢驗報告、法務部法醫研究所111年1月4日法醫理字第11000257850號函暨所附105年12月2日法醫理字第10500056540號函、111年4月11日法醫理字第11100206430號函暨所附臺灣地區影響精神物質減損駕駛能力評估文章，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111年1月5日FDA管字第1109503441號函暨所附前行政院衛生署管制藥品管理局89年7月28日管宣字第86697號函等在卷可證（見109年度相字第809號卷第3、19、37、45至91、99至101、115、123、140至149、191、201至207、243至247頁，原審卷㈠第203、301至310頁、原審卷㈡第23至78頁），足認被告的自白與事實相符。
　㈡甲基安非他命、安非他命在血中測得並限制影響駕駛能力的濃度相對較高（分別達200、600ng/ml），主要考量在低血中濃度下可產生強烈自信、精神洋溢非凡之駕駛能力，但在高濃度或長時間駕駛過程，則會引起倦怠、混亂之行為，致不能安全駕駛之結果，有上開法醫研究所函暨所附臺灣地區影響精神物質減損駕駛能力評估文章可參，可知行為人於服用甲基安非他命後駕車，恐因毒品效用發作，致有不能安全駕駛車輛等情。而被告長年施用毒品，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證，對上情自應有所了解。再依被告於案發後經警採尿送驗結果，呈安非他命類陽性反應（安非他命：1202ng/ml、甲基安非他命：8583ng/ml），已遠遠超出前開血液中限制濃度之600ng/ml、200ng/ml，依上開文章所載，並依客觀情形判斷，一般人施用甲基安非他命，致他的尿液中已達上開毒品濃度，顯已達不能安全駕駛之狀態。
　㈢綜合以上論證，本案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罪科刑。
三、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被告行為後，刑法第185條之3關於酒駕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之規定，已於111年1月28日修正公布，於同年月00日生效。修正後刑法第185條之3 第2項前段規定，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吐氣所含酒精濃度每公升0.25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0.05％以上之情形致人死亡者，法定刑由「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修正為「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00萬元以下罰金」，即增訂得併科罰金規定。經比較新舊法結果，修正前規定對被告較為有利，依刑法第2條第1項規定，應適用行為時之法律即修正前刑法第185條之3第2項前段之規定論處。
  ㈡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項規定係就刑法上過失致人死傷罪之基本犯罪類型，對於行為人為汽車駕駛人，於從事駕駛之特定行為（無照駕車、酒醉或施用毒品駕車、未依規定禮讓行人通行），因而致人死傷之特殊要件予以加重處罰，已就上述刑法各罪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而成另一獨立之罪名，性質上固屬刑法分則加重；惟按上開數種加重事項既規定於同一條項內，縱行為人同時有數種加重情形，亦僅能依該規定加重1次，不得再遞予加重其刑。又刑法第185條之3第2項既已就行為人服用毒品後駕車致人於死、致重傷之情形設有特別處罰規定，實質上已將此特別情狀予以評價在內而加重處罰，當無再依上開規定加重其刑之餘地。而刑法增列第185條之3第2項加重結果犯後，並未將服用毒品後駕車自上開加重其刑之規定中刪除，自難認立法者有意將此加重事項與其他加重事項予以區別，故倘行為人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2項之罪而併有無照駕車等情形，如再予加重，亦無異於重複加重，而為雙重評價過度處罰。故於增訂刑法第185條之3第2項後，如行為人另有無照駕車等情形時，即無再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項加重其刑之餘地。本案被告所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3款、第2項前段之罪，雖併有無照駕駛之情形，惟依上開說明，此部分毋庸再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併予說明。
  ㈢被告的行為構成修正前之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3款、第2項前段之服用毒品致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駕駛因而致人於死罪。至於起訴書雖記載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6條之過失致死罪，因已由第一審到庭實施公訴的檢察官以111年度蒞字第2589號補充理由書（見原審卷㈡第151至152頁）加以更正，起訴法條自不用變更，併予說明。
  ㈣被告前因施用毒品案件，經原審法院以107年度簡字第1716號判決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再因施用毒品案件，經臺灣嘉義地方法院以107年度朴簡字第495號判決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嗣該2案再經臺灣嘉義地方法院以108年度聲字第9號裁定定應執行刑有期徒刑7月確定，與前案殘刑有期徒刑6月又28日接續執行，甫於108年10月2日縮刑期滿執行完畢等情，已經被告於原審審理時供述明確（見原審卷㈡第289頁），並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附卷可參，而檢察官對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有所主張，符合應有之證明程度（見本院卷第81頁）。則被告於受上開徒刑之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考量被告本案所犯與構成累犯之前案，均與毒品有關，且執行完畢後未滿1年內即再犯本案，足見其對刑法反應能力薄弱，有特別惡性存在，且加重其最低本刑無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所指罪刑不相當之情形，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加重其刑。
　㈤刑法第62條所謂自首，須犯人在犯罪未發覺之前，向該管公務員申告犯罪事實而接受裁判。本案被告於肇事後，雖在案發現場向前來處理事故的警察承認自己是肇事者，有彰化縣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在卷可參（見109年度相字第809號卷第41頁），但被告於原審審理時逃匿，經緝獲始歸案接受審理，可知被告到案後沒有接受裁判的意思，與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之要件不符，併予說明。
肆、撤銷改判的說明　　　
一、原審以被告犯行事證明確，予以科刑，固非無見，惟被告本案犯行不成立自首，詳如前述，原審卻認被告符合自首規定，認事未洽。被告提起上訴略謂他坦承犯行態度良好，而被害人具有相當程度之過失及可歸責性，原審未予審酌，量刑過重等語（見本院卷第11至13頁），雖無理由，惟原判決既有上述違誤，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撤銷改判。
二、依照刑法第57條規定，以被告的責任為基礎，考量下列各項
　　事由：⑴被告知悉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將產生情緒及活動力亢進、運動失調及幻覺、幻聽妄想等精神症狀，竟在服用毒品致不能安全駕駛之狀態下，駕車上路高速疾駛，罔顧用路人公眾之安全，雖被害人亦有未遵守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之情形，但是被告的所作所為已經造成被害人生命無法回復的損害，犯罪情節重大。⑵被告犯後坦承犯行，然迄今未與被害人家屬達成和解，也沒有任何填補損害的作為，這樣的犯後態度無從列為有利的科刑因素。⑶被告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素行及他自述的智識程度及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
伍、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行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裕斌提起公訴，檢察官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0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 法　官  蔡名曜  
　　　　　　　　　　　　　　     法　官  邱鼎文     
　　　　　　　　　　　　　　　   法　官  鄭永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敍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姿妤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修正前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3款、第2項前段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三、服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